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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發展委員會 

經濟發展及與內地經濟合作委員會 

 

未來會議可作討論的策略性議題 

 
 政府聽取了社會各方面就本委員會應討論的策略性議

題的意見。請委員考慮下列的議題是否可於未來的會議進行討

論： 

 

(i) 推動創意產業的發展  

(ii) 香港作為國際海空物流樞紐（包括客運及貨運）

的挑戰及策略 

(iii) 深化香港作為國際財經中心及為內地提供服務

的優勢 

(iv) 在全球化及區域化下，加強香港與國際的聯繫

(v) 內地、海外及本港人才的流通與融合 

(vi) 加強香港經濟競爭力 

(vii) 推廣公平競爭 

(viii) 邊區發展 

(ix) 再工業化 

(x) 改善香港營商環境 

(xi) 稅制改革 

 

2. 歡迎各委員提出其他討論議題。 

 

策略發展委員會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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